
国际法知识点复习资料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PDF转换可能

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9_99_85_E6_B3_95_E7_c36_231310.htm 一、专属经济区及其

法律制度 （一）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毗

邻领海的一定宽度的水域，根据《海洋法公约》规定，它从

领海基线量起不得超过200海里。 （二）法律地位 专属经济

区是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确立的新区域。它的法律地位既

不是领海也不是公海、沿海国对于专属经济区不拥有领土主

权，只享有公约规定的某些主权权利。沿海国的权利主要体

现在对该区域内以开发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活动拥有排他性的

主权权利和与此相关的某些管辖权，由此对其他国家在该区

域的活动构成一定的限制。专属经济区不是本身自然存在权

利，需要国家以某种形式宣布建立并说明其宽度。专属经济

区的制度不影响其上空和底土本身的法律地位。 沿海国和其

他国家在该区域的权利义务构成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。其

主要内容为： 1、沿海国的权利、义务 ①沿海国拥有以勘探

、开发、养护和管理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自然资源（不

论为生物或非生物资源）为目的的主权权利，以及关于在该

区域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，如海水、风力利用等其他活

动的主权权利。 ②沿海国对建造和使用人工岛屿和设施、海

洋科学研究、海洋环境保护事项拥有管辖权。 ③为行使上述

权利，沿海国可以制订与公约规定一致的专属经济济区法规

。并可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其法规得到遵守，包括登临、

检查、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。 ④在对于外国船舶违法行为采

取措施时。还应遵行以下规则：对于被捕的船只及其船员，



在其提出适当的保证书或担保后，应迅速予以释放；沿海国

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仅违犯渔业法规的处罚，如有关国家间

无相反的协议，不得包括监禁或任何形式的体罚；在逮捕或

扣留外国船只时，沿海国应通过适当途径将所采取措施和随

后进行的处罚迅速通知船旗国。 2、其他国的权利、义务 其

他国家在这个区域享有航行和飞越、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

自由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合法活动的权利。 二、大陆架及其

法律制度 （一）大陆架的法律概念 沿海国的大陆架是指其领

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，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

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《考试大网》。如果从领海基线量起

到大陆边外线的距离不足200海里，则扩展至200海里；如果

超过200海里，则不得超出从领海基线量起350海里，或不超

出2500米等深线100海里。因此，国际法中大陆架概念虽然源

于地理上大陆架的概念并有联系，但与地理上概念区别很大

。大陆架制度是二战以后形成的一项国际习惯法制度，并在

《海洋法公约》中得到编纂和发展。 （二）大陆架的法律地

位 大陆架不是沿海国领上，但是国家在此享有某些排他性的

主权权利。《海洋法公约》中有关大陆架的法律制度主要包

括： 1.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，对大

陆架行使主权权利。这种权利是专属性的，任何人未经沿海

国明示同意，都不得从事勘探和开发其大陆架的活动。 2.沿

海国对于大陆架的权利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性的占领或任何

明文公告； 3、沿海国拥有在其大陆架上建造使用人工岛屿

和设施的专属权利和对这些人工设施的专属管辖权； 4.对大

陆架的权利不影响其上覆水域或水域上空的法律地位。 5.沿

海国权利行使不得对其他国家的航行和其他合法权利构成侵



害或造成不当干扰。 6.所有国家有权在其他国家的大陆架上

铺设电缆和管道，但其线路的划定须经沿海国同意，并应顾

及现有电缆和管道，不得加以损害。 7.沿海国开发200海里以

外大陆架的非生物资源，应通过国际海底管理局并缴纳一定

的费用或实物，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免缴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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